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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夏天悶熱難耐，室內溫度動輒超過

攝氏 30度，在高溫、高濕、強光的環境

下，可能會使家中存放的藥品發生改

變，進而影響藥效。在高溫又潮濕的季

節裡，藥品該怎麼保存才正確呢?食品藥

物管理署（以下簡稱食藥署）彙整出保

存藥物的三不原則。 

1.不要放冰箱： 

一般而言，藥品從冰箱取出後一遇到熱空氣，

水氣便會凝結在藥品表面，導致藥品受潮變

質，因此，除了特別強調須放在冰箱的藥品之

外，其他藥品都不應放冰箱。除此之外，藥品

放在冰箱，也非常容易讓孩童以為是食物，結

果不小心誤食。 

2.不要放車上： 

由於夏季密閉的車內溫度可達 50℃以上，若藥品放在車內，可能因高溫而變質。

提醒大家，如需攜帶藥品出遊，切勿將藥品留在車內。 

3.不要放口袋： 

很多人將緊急救命藥放貼身口袋，以便必要時可迅速拿出，但是身上的體溫、擠

壓也可能使藥品變質、影響藥效，最好是找合適的盒子盛裝藥品，並放在隨身包

【本期提要】 

一、 藥品保存常犯的 3 大錯誤 

二、 自動販賣機食品， 

如何買得安心? 

三、 給孩子用退熱貼? 

這 3 個步驟你做到了嗎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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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販賣機食品，如何買得安心? 

盡快 

包，適當保存藥品，才能在情況危急時，緩解症狀。 

藥品具有「避光、避濕、避熱」的特性，如果家中有防潮箱的話，可以把藥物

放在裡面，若是放在室溫保存的藥品，在藥品說明書（仿單）上大都指示放置在

30℃以下的溫度，只要依照指示妥善保存，就可提高藥品 CP值（Cost–Performance 

Ratio）喔！ 

 賣奶茶、賣蛋糕、賣便當，近年來自動販賣機日漸多元化，消費者不必面對

店員點餐，就可以輕鬆買到自己想吃的食物，無人化零售逐漸成為現代化銷售趨

勢，雖然快速又方便，但是販售現場沒有相關人員提供諮詢服務，不免讓人想問，

這些自動販賣機販售的食品真的安全嗎？ 

衛生福利部自 2017年 7月 1日要求自動販賣機販

售之包裝、散裝及機台調製食品皆應依「自動販賣機

販售食品之標示規定」標示。此外，機台外部明顯處

亦應標示販賣機業者資訊，包括業者名稱或姓名、地

址及電話號碼。 

為確保自動販賣機販售的食品衛生安全，食藥署

近年聯合地方政府衛生局啟動稽查，查核重點包含販

賣機是否符合「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之標示規定」，並

抽樣檢驗販賣機內販售之食品衛生標準。 

根據 2018年抽查結果，自動販賣機販售的食品型

態以包裝食品居多，其次為機台調製的食品及散裝食品；而販賣機販售之食品標

示合格率由 2017年的 85.7%提高至 2018年的 91.6%。不符規定的抽查結果包括：

販賣機機台外部未標示業者地址、販售機販售之散裝食品之外包裝或機台外部未

標示食品業者登錄字號。 

食藥署提醒，民眾在選購自動販賣機販售的食品前，應檢視販賣機清潔度及

業者資訊，購買後應檢視產品外包裝完整性、內容物狀態及標示內容，並應盡速

食用，確保自身飲食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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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孩子用退熱貼?這 3 個步驟你做到了嗎?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在孩童的成長過程中，總免不了感冒發燒，許多家長會準備「退熱貼」讓孩

子使用，藉此減緩不適感，但要如何挑選才能確保孩子安全呢？ 

退熱貼一般含有水化的柔軟凝膠，可用來提供體表

冷敷，屬於第一等級醫療器材。民眾選購時，應把握「醫

材安心 3步驟，一認、二看、三會用」之原則：第一要

認識退熱貼是醫療器材，第二是在購買時，看清楚包裝

上是否載明衛生福利部核准之「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」

及「廠商名稱、地址、品名、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

存期限」等完整標示，第三則是購買後依產品說明書適當使用及保存，以確保選

用產品之品質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年幼孩童的分辨能力不佳，食藥署提醒，不要把退熱貼放在

兒童輕易拿取的地方，且需在成年人的監護下才能使用；萬一小朋友意外誤食產

品上的凝膠，應立即就醫，由醫生評估處置。 

另外，食藥署為方便消費者選購，屬於第一等級醫療器材的退熱貼已開放可

於郵購買賣通路銷售。但目前僅限於領有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，以及具有實體店

面的藥商，向所在地衛生局提出登記郵購買賣通路事項申請並經核准後，才能在

網路上公開販售。所以，一般民眾切勿將家中沒用完的退熱貼上網販售，以免違

反藥事法規定。 

    民眾如需查詢醫療器材許可證產品相關資料，可至食藥署網站之醫療器材許

可證資料庫系統查詢（食藥署首頁>業務專區>醫療器材許可證資料庫>藥物、醫療

器材、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）。如有發現不良品或使用時發生不良反應時，請立

即上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（http://qms.fda.gov.tw）通報，或撥打不

良反應通報專線：（02）2396-0100進行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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